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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執行長致辭 

 

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科法斯身為國際信用保險領導品牌，我們致力於業務執行上應善盡具社

會責任及秉持道德誠信原則。是故，我們對各種形式的貪腐採取零容忍的態度。《反賄賂準則

》列舉了反貪腐所遭遇的問題和需要遵循的原則。此準則亦可作為員工在各項商務活動中如何

警覺潛在貪腐風險之指引，並因此做出適當回應。 

《反賄賂準則》不僅適用于所有科法斯員工，也涵蓋代表科法斯的仲介機構。我們每位員工正

直誠信，是科法斯保持卓越聲譽，並與我們的客戶維持長久關係的基礎所在。我們需要為我們

所有的決策，行為及其所帶來的後果負責。 

我在此感謝您對打擊貪腐與集團保持一致之決心及標準，並期許藉由此核心價值能支援集團永

續經營之願景。 

 

Xavier Du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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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則 

1.1. 科法斯對賄賂行為零容忍 

科法斯對賄賂及其所有形式採取「零容忍」政策，禁止所有形式之賄賂行為，不論公

私部門及機構，也無論所在地法規是否明文禁止。本《反賄賂準則》(以下稱「準則」)

適用於科法斯法國總部及全球所屬分支機搆。本「準則」所指員工涵蓋全體員工，這

代表各個層級，不論基層員工或資深管理階層，不論正式員工和約聘人員，亦包括特

聘諮詢顧問或實習生。 

 

1.2. 準則設置了最低限度要求 

「準則」適用於科法斯集團所有經營機構的最低限度要求。   

 如果「準則」與所在地機構的規範有所不同：科法斯當地機構所奉行的規範標準不

能低於「準則」， 除非所在地法規有明確要求予以排除適用。 

 如果科法斯當地機構奉行的規範標準高於 「準則」， 則應適用較嚴格一方。 

 如果 「準則」 與所在地法規有所不同 

 如果所在地法規奉行的標準低於 「準則」 則以 「準則」 為准。 

 如果 「準則」 與所在地法規相衝突， 則以所在地法規為優先適用。 

 

1.3. 適用的法律框架 

在所有國家，行賄公職人員的行為於刑事上構成賄賂罪。許多國家的法律將向私營行業

的賄賂也定為非法行為。行使賄賂及收受賄賂，無論既遂與否，只要有此意圖或意願，

便已構成犯罪。 對賄賂的懲處不僅針對行賄個人或企業，也針對任何共謀者。從事賄

賂的個人可被判監禁或罰款。對企業的處罰可以是商業性、財務性或行政性的，例如高

額罰款、剝奪合約投標權、吊銷執照、解散企業、強制返還賄賂所得或利益等。 

 

1.4. 賄賂的定義 

本「準則」將賄賂定義為向私人或公職人員提議、允諾或給予不當得益(主動行賄)或由

私人或公職人員要求、索取或接受不當得益(被動行賄)，以做為執行執務之作為或不作

為之對價。根據本「準則」，利用公職人員的職務上實質或可期望之影響力的行為也

屬於賄賂所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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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何為不當得益？ 

不當得益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任何形式：現金、約當現金、商品、服務、贈禮、旅行、

娛樂、款待、晉升或榮譽、授予合同、官方許可或行政裁示。不當得益可以是直接的

(例如賄賂、非常規傭金或回扣、疏通費、奢侈品、優勢地位、溢價發票)或間接的(例如

政治獻金、慈善捐款及贊助、酬傭職)。 

 

1.6. 應考量哪些受益方? 

根據本「準則」，不當得益的受益方可以是公家機構及官方組織之雇員，亦可以是私

營行業員工，也可以是前述相關人員關係緊密的人(如家人)或其關聯之法人組織(基金會

、空殼公司等)。 

 

1.7. 涉及政府官員賄賂的具體情況 

在所有科法斯運營的司法轄區內，涉及政府官員的賄賂均構成刑事犯罪。   

根據各國適用立法的不同，對政府官員的定義也有差異。  

 根據科法斯總部所在地法國的法律，政府官員是指：任職公務機關之個人(國家或地

方政府代表、公務員、執法人員、公共或司法機關所有人等) 

 被賦予執行公共任務的個人：該個人所執行之職務負有公眾利益(如法院指定的破產

執行人、清算人、為政府機關提供建議或根據其要求執行職務的委員會或機構的成

員，事業單位員工等); 

 因選舉而被授權並對公眾負有義務的個人(議員、當地參贊)； 

 司法人員(法官、辦事員、調停人、調解人或仲裁者)；  

 外國的，歐洲或國際的政府官員，不論其級別如何，也不論其是否接受報酬。 

 

2. 具體規定 

 

2.1. 禮物和款待 

合理的商務禮品和款待可以説明我們與業務合作夥伴建立、維持併發展良好的合作關

係。 但是，不適當贈與收受禮物或款待的行為可能觸犯反賄賂法規。為此，在收受及

贈與禮物或款待前，任何員工均應確保其行為符合以下指導方針以及行為地機構有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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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禁員工直接或間接給予客戶、供應商、中間人或任何協力廠商對手方或從其接受

任何形式的金錢給付(例如現金、支票、銀行匯款、禮品券、抵用券) 

 嚴禁員工直接或間接給予任何政府官員(或嚴禁員工直接/間接被贈予)任何形式的禮

物或利益，除非得到法令遵循人員的事先書面同意。 

 嚴禁員工直接或間接給予任何政府官員(或嚴禁員工直接/間接被贈予)任何形式的禮

物或利益，除非得到法令遵循人員的事先書面同意。 

 除非例外禁止，與私營機構間之收受贈與行為如有下列兩情事，在取得法令遵循人

員核可且符合下列條件下，該收授及贈與之禮物或款待可視為符合本準則之規

定：：(i)單次款待或禮物單價超過 200 歐元，或(ii) 在三個月內對同一收受或贈與

禮物或款待其累計價值超過 500 歐元(「核准禮物」)。 

 核准禮物必須統一遞送到專門位址。 任何因錯誤而遞送到私人位址的禮物，不論其

價值貴賤，均須立即或知悉後通報法令遵循人員。 

 收受及贈與禮物及款待及必須秉持透明、合理及誠信原則為之，切勿存有不當對價

。  

 

2.2. 疏通費 

科法斯絕對禁止任何形式之疏通費。  

所謂疏通費就是為加快日常行政服務的進程而給予的某種利益，這種服務是公司(或員

工)原本合法或有權接受的(如根據合約，依照專業規範或法律提供)。  

示例：某個政府官員根據法規應該遞交執照或許可，但他刻意拖延這一行政授權過

程，除非收到疏通費才會加速辦理。 

根據大多數各地反賄賂法，這種費用是違法的，即使在法律對疏通費網開一面的國

家，也很難區分賄賂和疏通費之間的差異。 

如果您所處狀況因拒絕支付疏通費會令您或其他員工遭遇重大風險，則應立即向法令

遵循人員通報。 

 

2.3. 政治獻金 

科法斯不支援任何政黨或政客。 科法斯嚴禁以科法斯名義提供政治獻金。 

 

2.4. 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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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遊說團體完全公開其代表科法斯的情況下，方可利用此類團體。所有與遊說團

體的合約都必須包含要求遊說團體披露相關資訊的義務。 

 

2.5. 慈善和贊助 

慈善和贊助是可行的，甚至在某些特殊條件下是值得鼓勵。然而，任何科法斯員工在

參加此類活動前，必須確保被贊助機構的目的以慈善或贊助名義掩飾賄賂事實。 而

且，本集團嚴禁對任何個人捐款。 

 

3. 實務指導 

 

下列示例必須諮詢法令遵循人員 

 授受任何價值 200 歐元以上的禮物或物品，比如廣告商提供廣告但不向本公司收

費，然其依照市價如超過 200 歐元亦屬之；  

 收受藝術或體育活動邀請，以免費提供門票或給予折扣之形式提供，當其門票價值

或折扣超過 200 歐元時； 

 收受旅行或出差邀請，其如以免費或折扣方式提供時，且價值或折扣金額達 200 歐

元時； 

 任何來自「空殼」公司的緊急或異常的現金支付； 

 任何為協力廠商利益，因預結大額支出所為之緊急及異常匯款需求； 

 傭金數額顯著過高，或以不合常規方式所為之支付(例如分立帳戶或管轄權）； 

 無合理原因的合約溢價； 

 無合理原因地降低客戶的保費、傭金或定價； 

 無合理原因降低對供應商或中間商的價格 

 與私企和國企為達成政府採購協定進行的非正式會議； 

 任何疏通費要求。 

 

3.1. 自我檢視的問題 

 你介意其他人知道這個禮物或款待嗎？ 

 你的業務合作夥伴是否聲譽不佳？ 

 你是否能避免捲入非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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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仍能做出獨立決策？ 

 你敢將此事告訴你的經理嗎？ 

 你是否想要避免披露交易細節？ 

 你是否因你決策的偏剖而可從中收受利益？ 

 你是否對交易的合法性有所疑慮？ 

 

3.2. 應向誰尋求建議或彙報？ 

如遇上述情況，員工想要尋求建議或通報其所面臨狀況，其有權向以下人士彙報： 

 當地法令遵循人員，或  

 區域法令遵循主管，或  

 集團法令遵循主管。  

 

相關法令遵循人員對受理之通報應負有保密義務，並適時提供協助。防範、察覺和彙

報賄賂情況是所有科法斯員工及科法斯業務夥伴共同的責任。如果你是賄賂的受害

者，至關重要的是儘快將情況彙報給你所屬的法令遵循人員。 任何違背本「準則」的

行為可導致紀律處分。  

 

3.3. 如何警示違反《反賄賂準則》的潛在勾當或行為？ 

如果你有充分理由認為某些行為與科法斯的《反賄賂準則》或其他反賄賂法案相違背

或有違反之虞，可通過以下管道進行反映，不必擔心因通報所生之不利後果或不公平

對待： 

 你的直接或間接管理層；  

 國家、地區或集團級別的法令遵循人員；  

 國家、地區或集團級別的審計代表； 

 

所有通報將完全保密處理，任何出於善意的通報都會受到詳盡調查。 

 


